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轮第一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完成情况公示表
（第一期）

序号整改任务 整改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1

未 经 许 可
擅 自 向 海
洋 倾 倒 废
弃物

（1）加强海洋倾废许可手续办理。严格执行“无手续、不施工”
原则，加强与建设单位协同，在临时性海洋倾倒区手续基础上，积
极做好疏浚工程倾废许可和工程船舶许可手续办理，严禁违法施工
。
（2）加强疏浚工程船舶施工倾废管理。严格落实水上水下施工许
可审批要求，与施工船舶签订分包环保管理协议，建立船舶轨迹核
查、项目管理人员驻船机制，加强日常巡查，杜绝疏浚物违法随意
倾倒行为。

（1）2023年11月，港湾建设集团组织对3个在建疏浚工程的海洋
倾废许可证、船舶倾废证进行全面核查，工程和船舶的倾废证书
齐全。同时，与参与施工的7艘疏浚船舶签订环保管理协议和承
诺书，落实了航迹核查和项目管理人员驻船监管机制，全部建立
了船舶倾废记录。
（2）2024年2月27日，港湾建设集团修订并印发了《环境保护管
理办法》,明确疏浚船舶倾废要求，强化疏浚船舶海洋倾废制度
管理。

2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不到位

（1）落实动态治理要求。坚持“谁开采、谁治理；边开采、边治
理”的原则，动态做好开采区域的复垦工作，开采完工一个月内按
照复垦方案要求，落实好复垦措施。动态做好修复质量的监管，定
期对植被进行盘点，及时做好缺苗补种工作。
（2）提高矿山修复质量。按照有关要求开挖种植穴，加强树苗养
护，提高植被成活率。加大覆土厚度，12月中旬完成覆土，做好覆
土厚度监控并及时补添土壤，2024年3月底前对复垦区域进行草种
播撒。
（3）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积极对接岚山区自然资源局、岚
山区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协调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审核手续办理
。

（1）2023年11月，港湾建设集团组织完成复垦区域覆土和缺苗
补种工作，共清理裸石30方、补种缺苗912棵、增厚覆土8000方
。2024年1月17日，日照市岚山区自然资源局出具了《关于岚山
区虎山镇解放村港湾建筑用花岗石矿的整改验收意见》,明确整
改情况符合《土地复垦方案》中土地复垦的质量要求。
（2）2024年2月27日，港湾建设集团组织对复垦区域撒播草种13
万平米。
（3）2023年12月5日，港湾建设集团组织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公
司协调岚山区自然资源局，对港陆达矿山拐点坐标进行了核验，
对矿区名称进行了验证，确定采矿权人同属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
公司。2023年12月8日，岚山区自然资源局出具《证明》后，日
照市岚山区水利局于2023年12月14日出具《关于日照市岚山区解
放村03号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项目项目水土保持相关问题答复
意见》,确认该矿区《水土保持方案》合规有效，不需新编制《
水土保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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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 境 治 理
主 体 责 任
落实不力

（1）细化分解环保管理责任。2024年2月底前，印发《环保管理责
任清单》，在建工程、场站实行“网格化”管理，明确关键岗位环
保管理责任。
（2）强化环保责任考核。组织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管理办
法》，明确考核标准、考核流程、考核结果应用，进一步推动环保
责任落实。
（3）推进“绿色工地”建设。每季度开展一次施工现场扬尘综合
治理行动，督导工程项目、场站严格落实“7个100%”环保管理要
求，加强洒水抑尘、扬尘监测等设备配备，确保环保指数达标。
（4）虎山石子厂立即停止生产作业，开展项目建设情况核查，详
细核实破碎锤和振动筛批复和实际建设情况，对石子厂产能进行分
析研判，积极对接环保主管部门，完善相关手续。
（5）加强物料堆抑尘措施落实。环保督察现场检查后，立即组织
人员对裸露砂石物料进行全面覆盖。
（6）加强水稳站环保措施落实。按照上料口封闭管理要求，于12
月1日制定完成防尘棚搭建方案，强化督导、加快推进，预计12月
底前完成上料口防尘棚搭建工作。
（7）落实扬尘检测要求。立即对扬尘监测仪线路进行排查，于11
月1日组织日照北方设备安装公司对扬尘监控仪进行维护保养检
修，确保扬尘监测仪正常使用。
（8）落实车辆冲洗要求。立即调拨1套5.5KW洗车平台设备进场，
于11月1日组织专职人员对洗车平台设备、水泵、控制系统进行安
装调试，并恢复洗车台使用。

（1）加强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检查，每月组织开展
现场扬尘治理督导检查，落实检查问题闭环管理要求，推动落实
抑尘措施。
（2）2024年2月27日，港湾建设集团修订并印发《环境保护管理
办法》,细化环保管理责任清单，新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考核
要求。
（3）强化现场环保设备设施配备，港湾建设集团工程项目(场
站)现场动态配备洒水车、洗车平台等环保设备设施260余台，全
面做好了现场扬尘污染防治环保设备设施配备工作，按时开展
2024年一季度扬尘综合检查治理活动。
（4）2023年12月11日，港湾建设集团组织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
公司向日照市生态环境局提报了《关于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公司
港湾新型建材加工项目批建设备有关情况的汇报》,2024年1月，
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公司组织编写了《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公司
“港湾新型建材加工项目”设备调整不属于重大变动的论证报告
》,于2024年2月3日组织省级环保专家召开了专题论证会，并于
2024年2月21日将《论证报告》和《论证意见》报送至岚山区生
态环境局。2024年3月8日，日照市生态环境局岚山分局出具了《
关于加强日照港陆达公司港湾新型建材加工项目环境管理的通知
》,明确：“日照港陆达建设有限公司港湾新型建材加工项目实
际产能未增加，按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未
构成重大变动”，无需重新报批环评。
（5）立即落实苫盖要求，2023年10月18日，港湾建设集团组织
对东港区水稳站裸露砂石用防尘网进行全面苫盖(2600平米)。
（6）2023年12月26日，港湾建设集团完成防尘棚建设完成安装
并组织验收。
（7）2023年10月31日，港湾建设集团组织对扬尘监测仪恢复使
用，扬尘监测仪正常运行，监测指标符合环保要求。
（8）2023年10月31日，港湾建设集团组织对洗车平台设备、水
泵、控制系统进行安装调试，并于当日恢复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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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绩 效 考 核
“ 指 挥 棒
” 作 用 发
挥不力

（1）健全环保月度考核机制。在2024年2月底前，印发《港湾建设
集团生态环境保护考核管理办法》，完善对各直属单位考核指标，
同步将各级环保主管部门检查问题及问题上报情况纳入环保考核。
加强考核结果应用，将考核结果纳入对各直属单位负责人经营业绩
考核中，发挥考核奖惩激励作用。
（2）完善上报管理机制。2024年2月底前修订《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各直属单位在迎接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检查时，针
对被主管部门检查出的问题或者作出的行政处罚立即报送至港湾建
设集团总部。

（1）港湾建设集团于2024年1月30日印发了《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试行)》,将各级环保主管部门检查上报情况等环保工作关键指
标，纳入各单位领导班子、相关部门绩效考核中。2024年1至2月
份，港湾建设集团均已完成月度环保管理绩效考核工作，其中2
月份城建分公司因港湾学院邮轮空乘综合实训中心项目抑尘设备
维保不到位被考核通报，有效发挥了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
（2）2024年1月，港湾建设集团完成《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修订
并于2月27日正式印发，明确要求“各单位对主管部门检查出的
问题或者作出的行政处罚，2个工作日内报送至港湾建设集团总
部。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港湾建设集团环委会研究处理决定。”

5
大 量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随意堆存

修复水管，清除电石渣等固废货种，做好强碱性淋溶水处理。
潍坊港区散货码头公司已完成固定喷淋设施水管修复。港区内电
石渣已全部疏港完毕，后续不再产生强碱性淋溶水，出水水质经
检测达标。

6
环 境 管 理
责 任 落 实
不到位

（1）修订完善环保管理责任制，明确各岗位环保责任、工作标准
、考核办法。
（2）邀请环保专家每季度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港口环保管理知识
培训。
（3）每月组织环保法律法规培训教育，加强对环境污染防治法律
法规知识的宣传。
（4）调度室和库场队按照“四标六清”标准要求和扬尘防治“6个
100%”措施要求落实防扬尘和防道路遗撒措施。
（5）按照危废管理法律法规要求及危废管理计划，规范贮存和运
输管理，规范台账记录，加强培训及演练。邀请环保专家对公司危
废管理工作进行一次专项检查，确保危废管理完全合规。

（1）2023年12月28日完成潍坊港区散货码头公司环境保护责任
制度印发，对岗位职责、工作标准、考核办法进行了明确。
（2）2023年12月29日，潍坊港区散货码头公司邀请外部环保专
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港口环保管理知识培训。
（3）2024年1月份，潍坊港区散货码头公司利用公司培训管理平
台，对相关人员开展环保法律法规培训及危废环境安全警示教育
片。
（4）潍坊港区散货码头公司已修订完善库场队现场管理制度中
关于货垛苫盖、堆场清洁等方面的措施要求。
（5）2023年12月22日，潍坊港区散货码头公司邀请外部环保专
家针对本次典型通报的问题，结合公司危废管理情况开展专项检
查，现已全部完成整改。

第3页,共3页


